
证券代码：60065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中安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－049 

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证券停复牌情况：适用 

因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,本公司的相关

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： 

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
停牌

期间 
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

600654 ST中安 A股 停牌 2024/6/25 全天 2024/6/25 2024/6/26 

 

 停牌日期为 2024 年 6月 25 日。 

 撤销起始日为 2024 年 6 月 26日。 

 撤销后 A股简称为中安消，股票代码仍为 600654，股价日涨跌幅限制为

10%。 

 

一、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1、 股票种类：A 股 

2、 股票简称：由“ST 中安”变更为“中安消” 

3、 股票代码：600654 

4、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4 年 6 月 26 日 

二、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



截至 2023 年 4 月，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事项尚未完成、重整后持续

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恢复的情形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

2 月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第（七）项：“公司存在严重失信，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，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

他情形”，公司仍存在触发“其他风险警示”的适用情形，公司股票被实施“其他

风险警示”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《关

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

058）。 

2024 年 3 月 29 日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经对公司 2023 年

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

[2024]0011005231 号）及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内字[2024]0011000159 号）。 

重整完成后随着公司管理层对经营战略及业务结构持续优化，公司经营发展

质量已得到明显提升。公司当前营业收入稳步增长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。经审计，

截至 2023 年末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.58 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43%。净利润顺利实

现扭亏为盈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,007.77 万元，同比增长 126.78%；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3.71 万元，同比增长 101.39%。司

法重整债务清偿工作已接近尾声，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，管理团队保持稳定，公

司不仅具备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也已具有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。同时，公

司生产经营亦不会因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事项未完成受到影响，若控股股东业绩补

偿尤其是现金补偿得以实现，将大幅改善上市公司资产结构，进而促进上市公司更

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公司也将继续推动后续追偿工作等事宜。 

综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2 月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

第（七）项：“公司存在严重失信，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

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，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”的规定，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已消除。 

经过逐项排除，公司也不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

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形，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各项条

件。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》，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对



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在指

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46）。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

险警示。 

三、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 2024 年 6

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1 天，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。

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，公司股票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，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

制由 5%变更为 10%，公司证券简称由“ST中安”变更为“中安消”，证券代码“600654”

不变。 

四、其他风险提示 

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，公司经营状况不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，但仍可

能面临来自宏观环境、行业政策、市场变动等方面的风险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

2024年 6月 2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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